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荥阳市公安局
涉案车辆拖车、代驾、保管合同

甲方：荥阳市公安局

乙方：荥阳市乔楼镇永利停车场

为规范涉案车辆(交通违法、交通事故暂扣车辆)拖车、代

驾、保管工作，进一步推进依法行政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

法典》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》及其实施条例、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》、《河南省道路交通安全条

例》、河南省交警总队《关于严格规范涉案车辆拖车、停车及

保管有关问题的通知》(豫公交办【2014】263号)等法律法规

和上级文件精神，甲乙双方本着自愿、平等、协商的原则，达

成如下协议：

一、委托

甲方委托乙方负责甲方扣留涉案车辆的拖车、代驾、保管

工作。2025年12月25日荥阳市公安局对2026年度涉案车辆

的拖车、代驾、保管服务项目(荥财磋商2025-59)进行了交

易，荥阳市乔楼镇永利停车场成为成交单位，成交金额139.8

8万元。双方签订委托合同委托期限为一年，工作时间自 202

5年12月27日0时开始至2026年12月26日24时终止。委

托期限届满后，由于招投标延迟而导致新的委托合同不能及时

签订的，由原受委托单位提供顺延服务，以确保拖车、代驾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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保管工作的正常进行。

二、甲方义务

1、甲方按时支付给乙方约定的为涉案车辆提供拖车、代
驾、保管服务费用139.88万元。

2、制定停车场工作制度、规范工作流程、指导工作人员
服务意识并建立台账，做好对乙方工作的监督检查和管理工作。
3、按照《荣阳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涉案车辆管理制度》

和《荥阳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涉案车辆扣留、放行操作流程》
的管理规定，做好停车场日常监督、检查，发现停车场违反相

关规定的应予以处罚。

三、乙方义务
1、乙方必须拥有停车场地合法使用权(面积不小于30

亩),依法取得工商营业执照、税务登记证以及物价部门核准

的有关收费许可等资质。乙方确保距离主城区较近且交通便利

的20分钟之内到达事故现场。乙方每日需保障事故拖车2辆，

违停拖车1辆开展荥阳市辖区涉案车辆拖车、代驾、保管服务。

乙方确保具有重型救援车至少二台；轻型救援车至少四台；皮

卡救援车至少三台；具备拖移四驱、电子刹车等高端车辆和能
进出警情位置较狭窄的小型拖车1辆，施救人数在6人以上，
24小时值班，随时接受交管大队调度。

2、乙方负责24小时待命，做好拖车、施救人员、代驾司
机等方面的准备。接到甲方通知后，快速到达现场开展相关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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作。因暴雨暴雪等极端恶劣天气原因不能及时到达指令现场，
乙方需向甲方说明原因出具相关资料备查。

3、乙方停车场要有明显的标示。场地满足车辆保管需
求，涉交通事故、交通违法扣留车辆分别按照大型机动车、小

型机动车、非机动车实行分区停放、分类管理。

4、停车场要做好防火、防水、防盗措施，对不能密闭驾
驶室的车辆应使用防水装备进行防护，监控设施保证全覆盖，
且视频存储至少6个月。

5、在拖车、代驾、保管过程中，发生交通违法、交通事

故、失窃、火灾、损坏等情形的，由乙方承担全部责任。

6、乙方要建立完善车辆保管台账(含电子和纸质版),

详细记录车牌号或车架号、车型、颜色、车主姓名、车主身份

证号、联系电话、进厂日期、扣车强制措施凭证编号、扣车原

因、目前车辆状态、扣车单位、办案民警、发还日期、领取车

辆通知书编号、领车人、领车人联系电话等内容，以便查询和

回访。台账资料每季度报送至荥阳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，次

年元月15日前将全年台账报至荥阳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。

7、乙方应严格按照物价部门核准的收费项目、收费标准

进行收费，凡涉及交通事故需拖移至涉案车辆停车场保管的车

辆均不收取费用，如发现违规收费情况，一经查证属实，每次

扣除服务费用1万元；如连续发生3次违规收费情况或者发生

违规收费造成恶劣影响的，甲方有权随时终止本合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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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不可抗力

由于不可抗力的原因直接影响合同履行或者不能按时履约
的，由此造成的损失双方商议决定。遇有不可抗力的乙方应立
即将情况通报甲方，已完成的工作及时做好清理结算。

五、保密义务

1、双方对在工作和合作过程中接触到的工作信息及警务
信息均应当严格保密，不得提供至第三方或用于非本合同项目
下的其他事项。
2、任一方违反保密义务所造成的责任和损失，由违约方

承担。

六、付款约定
乙方先开票，后甲方付款，实际付款时间及数额以荥阳市

财政部门实际的支付安排为准，荥阳市公安局积极沟通向荥阳

市财政部门递交相关支付手续。因财政部门原因致使延期付款

的，不视为甲方违约。

乙方收款名称及帐户如有变化，必须书面通知甲方，如乙

方指定第三方收款，需征得甲方同意。

乙方收款名称及帐号：荣阳市乔楼镇永利停车场

河南省农村信用社00603011900000071

七、合同签订地：荥阳市

八、争议解决：合同履行中发生争议，双方协商解决；协
商不成的，提交甲方所在地荥阳市人民法院诉讼解决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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九、其他事宜

1、有其他需要补充事宜的，双方可协商签订补充协议书，

并具有同等法律效力。

2、此协议经甲、乙双方签字、盖章后即时生效。

3、此合同一式肆份，甲方叁份、乙方壹份。

附件1:荥阳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涉案车辆管理制度

附件2:荥阳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涉案车辆扣留、放行

操作流程
附件3:服务情况告知单

甲方盖章： 乙方盖章：

甲方负责人(托人签字： 乙方负责人(委托人)签字：

联系电话：  17698090576  

2025年12月26日

 张森磊 杜学
联系电话：  15137188588 
2025年12月26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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